
 
 

「114年臺東縣照顧服務人員表揚暨寄養家庭授證活動」 
徵件簡章 

壹、 主旨:為肯定及鼓勵兒少福利專業人員（含托育人員、兒少機構人員、育兒

指導員等）、寄養家庭與各類照顧服務人員之付出與貢獻，肯定其服務績效

與工作辛勞，強化其社會功能及正向專業形象，提升貢獻價值成就並作為標

竿學習對象，推廣及建立照顧服務人員服務效能及專業楷模，以公開表揚方

式鼓勵於服務崗位上之優秀表現，藉此提升整體照顧服務品質，並吸引更多

優秀人才投入該服務領域。 

貳、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參、 委辦單位:京亞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肆、 參與單位及對象:與會貴賓、各獎項受表揚者（托育、寄養家庭及各類照

顧服務人員）及其家屬等 

伍、 表揚對象與資格 

(以最近 2年內尚未在本縣或其他縣市得過相同獎項者為優先表揚人選) 

類別 類型 名稱 參選資格 

兒少福利

專業人員 

托育人員 機 構 托 育

人員 

1、 任職於本縣托嬰中心並從事托育工作達 1 年

以上且目前仍在職者（含跨中心或單位服務

年資）。 

2、 近 2 年內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

法」第 49條所定各款之規定且無重大托育爭

議事件。 

居 家 托 育

人員 

1、 本縣登記在案之居家托育人員且目前仍在職

者（含跨中心或單位服務年資）。 

2、 近 2年內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

法」第 49條所定各款之規定且無重大托育

爭議事件。 

3、 無違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

辦法」第 4條、第 5條、第 7條規定者。 

兒少安置教養機構生

活輔導及保育人員 

1、 受僱於本縣兒少安置教養機構且從事生活輔

導或保育人員，服務年資達 1年以上。 

2、 近 2年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

第 49條所定各款之規定、兒虐或重大爭議事

件。 

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及

教保助理員 

1、 受僱於本縣辦理早期療育服務業務之機構、

據點及個管中心，且服務年資達 1年以上（含



 
 

跨中心或單位服務年資）。 

2、 近 2年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

第 49條所定各款之規定或重大爭議事件。 

育兒指導員 

1、 擔任本縣育兒指導員並從事親職示範、餐點

預備、家務指導(環境安全指導)、親職諮詢達

1年以上且目前仍在職者。 

2、 近 2 年內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

法」第 49條所定各款之規定且無懲戒紀錄或

不良事蹟者。 

寄養家庭 為本縣寄養家庭滿 1 年以上且持續服務中，2 年

內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49條

所定各款之規定且無懲戒紀錄或不良事蹟者。 

照顧服務人員 本縣立案之社區式（居家式、住宿式、綜合式）

照顧服務（特約）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照顧服務員，且無懲戒紀錄或不良事

蹟者。 

陸、 獎項類別及名額: 

（共 45個獎項，服務年資計算以於本縣從事相關行業服務年資為限。另

得視推薦人數，彈性調整各項員額分配；如無適合者，得從缺） 

 

獎項名稱 

類別及名額  

參選資格 

 

獎項 兒少福利

專業人員 

照顧服務

人員 

傑出新人獎 8-10名 服務年資 1 年以上未滿 3 年

者，具積極主動之精神，樂於

學習並恪盡職守，勇於承擔。 

獎座1座、禮券

2,000元、紅榜 

績優服務獎 10-15名 服務年資 5年以上者，樂於學

習及運用所學知識於實務，主

動分享經驗或知識並靈活應

對變化及挑戰，並持續提升專

業技能。 

獎座1座、禮券

2,500元、紅榜 

資深敬業獎 5-7名 服務年資15年以上者，長期奉

獻於照顧工作，具有高度熱

忱，且在工作上達到卓越績

效，主動承擔責任，解決問題，

能發揮巧思設計個別化服務。 

獎座1座、禮券

3,000元、紅榜 

資深寄養家

庭獎 
2-3名 

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者 

照顧兒童的生

活、情感與教育

獎座1座、禮券

2,500元、紅榜 



 
 

2-3名 
服務年資15

年以上者 

上表現優異，並

展現對寄養理

念的熱忱，具影

響力。 

獎座1座、禮券

3,000元、紅榜 

3-4名 
服務年資20

年以上者 

獎座1座、禮券

3,500元、紅榜 

守護天使獎  1-3名 從事危險性或特殊性質（照顧

特殊需求或弱勢家庭），於偏

鄉且服務態度優良，獲得肯

定。 

獎座1座、禮券

3,500元、紅榜 

柒、 評選方式: 

一、 初審：由本公司受理各單位推薦資料與整理、審查資料是否齊全等消極

資格查閱作業，剔除不符資格者，餘經初審通過後，提報臺東縣政府社

會處複審（經初審發現資格不合或資料不齊全等因素，通知退補件仍不

齊全者，將視為不符資格，無法參加複審）。 

二、 複審：由臺東縣政府社會處邀集專家學者、幼教及社工相關學術代表等

4人組成遴選委員，進行複審。 

三、 公告結果及表揚：複審結果將於 114年 3月 28日(五)公告於本縣社會

處網站，並以電話及 Email通知獲獎者蒞臨公開表揚。 

捌、 報名、推薦及收件方式: 

一、 報名及活動日程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3月 14日(五)下午 5時止（以郵戳

為憑）。 

(二) 表揚名單公布：114年 3月 28日(五)上午 10時。 

(三) 表揚典禮時間：114年 6月 21日(六)上午 10時 00 分至下午 14

時（如有變動以縣府公告為主）。 

二、 推薦、報名方式 

(一) 機構推薦： 

1. 兒少福利專業人員：由本縣（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早期療育機構或其他兒少福利機

構推薦遴選名單。 

2. 照顧服務人員：由本縣立案之社區式（居家式、住宿式、綜合式）

照顧服務（特約）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推薦遴

選名單。  

3. 寄養家庭：由 114年度寄養家庭委外單位推薦遴選名單。 

 



 
 

(二) 報名方式（採紙本報名）： 

1. 紙本文件：符合資格之照顧服務人員先行填寫推薦表，並同報名

文件等相關資料繳交至指定地址。 

2. 推薦表電子檔：請將填寫完成之推薦表掃描電子檔傳送至 Email

信箱 jinya2022@gmail.com，並致電 089-333838許小姐確認傳送

成功。 

三、 報名文件 

(一) 推薦表及 2吋正面半身近照 

(二) 身分證明文件 

(三) 傑出成就相關影本資料 

(四) 其他相關佐證影本資料 

(五) 推薦單位自我檢核表、彙整表 

四、 收件地點 

(一) 請於期限內以郵寄掛號方式繳交紙本資料。 

(二) 收件地址：950臺東縣臺東市大勇路 8號 

(三) 收件人：京亞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收 

(四) 聯絡方式：許小姐 089-333838 

五、 注意事項 

(一) 候選人報名資料恕不寄還，請自行事先保留備份。 

(二) 候選人獲獎後，需授權肖像權及公開報名資料內容，含獲獎事蹟、

獲獎心得等，用於活動社群宣傳、活動手冊製作等管道露出。 

(三) 候選人須秉持誠信原則提供報名資料，申請資料經查證若有不實

陳述、刻意隱瞞或爭議事件影響大眾觀感及典禮形象者，主辦單

位有權撤銷其得獎資格及永不得申請同典禮獎項。 

(四)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粉專，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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